
作業程序  1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獎勵投資辦理臺南園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作業程序 

108 年 4 月 11 日南建字第 1080009779 號函訂定 

111 年 9 月 13 日南建字第 1110027611 號函修正 

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轄管臺

南園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之獎勵投資興辦(以下簡稱獎投)事宜，依據「臺南

市獎勵投資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辦法」(以下簡稱獎投辦法)第二條規定，

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本作業程序用語定義如下： 

(一)公共設施：指南部科學園區臺南園區範圍內符合獎投辦法第三條獎勵投

資辦理之公共設施項目。 

(二)申請者：指依獎投辦法提出申請公共設施興辦之民間業者。 

(三)投資計畫書：指依本作業程序申請投資興辦公共設施應檢具之書件。 

(四)受理單位：指本局辦理臺南園區範圍公共設施獎勵投資興辦作業之申請

受理及形式審查行政作業窗口，為建管組。 

(五)權責單位：指本局主政該項公共設施開發興建及營運管理之權責單位。 

(六)投資契約：指核准同意之投資廠商與本局所簽訂之「核准投資興辦營運

臺南園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行政契約」。 

(七)評選委員會：指本局為評選及審議獎勵投資興辦公共設施之申請文件所

成立之委員會。 

(八)園區資格：指依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之取得科學事業或園區事業

資格。 

(九)入區條件：包含取得園區資格及各該公共設施目的事業之設立許可，為

本案簽約之必要條件。 

三、作業流程 

辦理本項業務之作業流程、相關單位及應辦事項，如附件一。 

四、啟動時機 

公共設施，經本局評估具有民間投資營運之可行性，並經局長核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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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單位即啟動本作業程序。 

上開評估作業，應考量潛在廠商之投資意願及權責單位意見，以公文

簽辦、會議研商或委託專業單位為之。 

可行性評估作業，亦得由權責單位辦理之。 

經依獎投辦法第三條第七款指定及第八款核定之公共設施，得免辦理

本可行性評估作業。 

五、公告作業 

符合前點之公共設施，受理單位應於公共設施所在地點、本局、臺南市

政府依獎投辦法第 5 條辦理公告 30 日，徵求有意依獎投辦法提出公共設施

興建之申請者。 

本局獎勵投資辦理臺南園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相關事項公告範本如附

件二。 

六、申請資格及書件 

前點辦理公告期間，具備該申請資格者，得檢具附件三規定之投資計

畫書圖及相關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 

為鼓勵民間業者申請投資，於申請階段，申請者尚無需具備入區條件。 

七、受理單位及資格審查 

本局獎勵投資興辦公共設施之申請案件，由建管組受理；獎投公告案

件之資格審查作業，除無人申請外，應於公告期滿次日起 10 日內統一辦理。 

八、評選委員會之組成 

權責單位應於公告前組成評選委員會，辦理投資申請案件之評選事宜。 

評選委員 7 至 13 名，其中權責單位至少派 2 名、建管組至少派 1 名為

當然成員，餘得就本局主管人員以上人員選派之；必要時得外聘專家、學者

擔任之。 

評選委員及召集人，由權責單位簽請局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之。 

外聘委員，本局得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規

定」支給審查費、出席費或交通費。 

評選委員不得與申請者有逾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以外之不當往

來，如經檢舉屬實，依法送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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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委員會於簽訂公共設施投資契約及租地契約且無待解決事項後解

散。 

九、評選會議 

評選委員會應就資格審查合格者，評選其申請投資計畫書之可行性及

合理性，擇定優勝者。 

資格審查合格者，得出席評選會議提出簡報說明及答詢。 

評選委員應親自出席評選會議。 

評選會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召開。 

評選會議之決議事項，至少應包含以下內容： 

(一) 評選結果之優勝順序。 

(二) 最優申請者與本局簽訂投資契約之期限(應估計其達成入區條件等之作

業期程)。 

(三) 本投資計畫之承諾回饋事項。 

(四) 其他經評選決議應納入之事項。 

上開決議事項，須經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委員同意，並由權責單位簽請

局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相關評選會議審議標準及作業規則，由權責單位視個案需求另訂之。 

十、投資計畫書確認及議約作業 

受理單位應依評選會議決議事項，通知最優申請者限期修正投資計畫

書。 

最優申請者如屬尚未取得園區資格者，另應出具承諾書(如附件四)1 份。 

上開承諾書，應具結保證依評選會議決議事項辦理，並於約定期限內

符合入區條件。 

最優申請者之入區條件及所送投資計畫書經本局確認並同意核配土

地後，發給投資許可，並依本局通知參與議約會議。 

權責單位應派員參加議約會議，為本局之議約代表。 

上開各項作業亦得由權責單位自行辦理。 

 

十一、簽約及履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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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議定合意之契約條文，雙方應簽定契約如下： 

(一) 公共設施投資興辦營運行政契約。 

(二) 投資興建營運期間之土地租賃契約。 

上開契約之履約管理業務主辦單位為： 

(一) 權責單位負責公共設施興辦營運之監督管理。 

(二) 建管組負責土地之租賃及使用管理。 

十二、如未能完成簽約作業，本局得洽次優廠商依上開程序第十點及第十一點

辦理，或重新辦理公告。 

十三、本作業程序未規範事宜，依獎投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內簽(會辦公共設施權責單位)、會商或委
外評估，決定啟動本局獎投程序。
(權責單位應就廠商申請資格、投資計畫書
文件及契約提供意見。)

◎經依獎投辦法第三條第七款指定及第八款
核定之公共設施，得免可行性評估。

◎權責單位於公告前，組成評選委員會。

◎建管組(規劃科)公告並受理獎勵投資申請公
共設施作業，30日。

◎建管組(規劃科)受理申請書件，並於公告期
滿次日起10日內辦理資格(形式)審查，將資
格審查結果通知權責單位，請其召開評選會
議。

◎建管組(規劃科)受理最優申請者提送之修正後
投資計畫書，確認是否取得入區條件，並分送
書件予各相關單位確認。

◎建管組(地政科)辦理土地核配作業。
◎權責單位確認投資計畫書及契約內容(議約項
目)。

◎投資契約議約作業。(權責單位)

雙方合意後：
◎簽訂租地契約：廠商及建管組(地政)。
◎簽訂投資契約：廠商及公共設施權責單位。

◎興建營運及履約管理事宜。(權責單位+地政)

辦理事項 申請者 管理局 辦理事項

◎廠商表示投資意願

◎申請者依公告事項，提出
相關申請書件(投資計畫
書)。

◎優勝廠商如不具入區條件
(園區資格及該公共事業設
立許可)，應出具承諾書；
並依限達成入區條件。

◎依投資契約內容進行開發。

雙方合意後：
◎簽訂租地契約。
◎簽訂投資契約。

(

優
勝
廠
商

已
具
入
區
條
件)

廠商對公設投資興建
之意願表示

潛在投資廠商

附件一 ─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獎勵投資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作業流程圖

四 管理局評估可行→簽辦啟動獎投

建管組(規劃科)+權責單位

四

公告及受理 (30日)

建管組(規劃科)

五
提出申請

擬投資廠商

六
資格(形式)審查
(公告期滿後10日內)

建管組(規劃科)

七

組成評選委員會
(公告前)

權責單位

八

評選會議(實質審查)→評選優勝廠商

權責單位+委員會+申請廠商

九

投資計畫確認
(廠商回饋事項、投資計畫修正)

投資廠商+建管組+權責單位

出具承諾書
↓

達成入區條件
取得優先議約權廠商

十

投資計畫書修正
(依評選會議紀錄修正)

準投資廠商

十

興辦營運公共設施及履約管理

投資廠商+權責單位+建管組

十㇐

(優勝廠商
未具入區條件)

註：圓框數字表示本作業程序條文之點次。

議約(投資契約)
(議約內容、廠商回饋)

投資廠商+權責單位

土地核配作業

建管組(地政租賃科)

入區條件確認
建管組(受理單位)

投資計畫及契約確認

權責單位

簽約交地(土地租約、投資契約)

投資廠商+權責單位+建管組

十㇐

十

十

◎權責單位將實質審查結果移辦建管組，依評
選決議紀錄，通知最優申請者限期修正投資
計畫書(未具入區條件者另應出具承諾書) 。

◎優勝廠商依評選決議修正
及配合本局意見修正投資
事業計畫。

◎申請廠商配合本局通知出席
評選會議，提出簡報說明。

◎投資契約議約作業

(資格審查合格者)

111.09.13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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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獎勵投資辦理臺南園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公告範本 

(111.9 版) 

主旨：公告徵求獎勵投資興建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科學園
區部分)都市計畫 OO 用地「OO」公共設施。 

依據： 

一、 都市計畫法第 30 條。 

二、 臺南市獎勵投資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辦法第 5 點。 

公告事項： 

一、 獎勵投資辦理公共設施名稱：OO。 

二、 位置：臺南市 OO 區 OO 段 OO 地號等 O 筆土地。 

三、 面積：總面積計 OO 平方公尺。 

四、 使用限制： 

(一) 僅供 OO 用地開發使用。 

(二) 本案 □得 □不得 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
用辦法」規定，另向臺南市政府申請作多目標使用。 

(三) 獎勵投資辦理之公共設施應整體開發；必要時得整體規劃，

分期分區興建。 

五、 申請資格：(申請者是否須另備特殊資格，由權責單位訂定) 

六、 申請文件遞送期限：公告日次日起 30 日。 

七、 資格審查日期及要件：○月○日○時於本局第○○○會議
室。 

八、 資格審查要件：申請資格、申請書件及應附必要文件、及提

送份數等，是否符合本案公告規定。 

九、 投資及獎勵條件：詳本案契約書規定。 

十、 應備書件：投資計畫書 1 式○○份，其書件規定詳附表(附件
三)。 

 

附件二 

 

附件 2-公告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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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公告徵求獎勵投資興建 
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科學園區部分)都市計畫 

OO 用地「OO」公共設施 

投資計畫書之書件規定 
(111.9 版) 

一、投資計畫書之項目及內容 

申請書件 內容項目 應附必要文件 

一、申請書 詳附件三-1 入區條件相關文件。(如

無免附) 

二、 

投資申請摘

要說明 

 營業額預估 

 投資金額(公司)或營運資金(分公司) 

 產品名稱(同入區核准函所列之名稱或未來

擬申請入區之名稱) 

 土地使用(租地)面積、建蔽率、容積率 

 興建時程 

 本投資計畫對南科園區發展之重要回饋及

利弊分析 

配合報告書內容之必要

文件。 

三、 

公司概況 

 公司概況及沿革 

 產品與市場 

 經營組織：公司組織、研發人力及五年內

員工人數預估。 

1.申請者身分證明文件

或法人登記證明文件

影本。 

2.股東名冊。獨資者免

附。 

四、 

營運計畫 

 營運目標、策略及期限 

 產能規劃：說明研發、生產、檢驗設備及

五年內之產能、產銷管道。 

 市場與服務(營業)範圍 

 組織管理與營運發展策略 

 長程(至目標年)營運規劃 

配合報告書內容之必要

文件。 

五、 

興建(工程)

計畫 

 土地面積需求及配置規劃：含建物、停車

空間數量、動線及交通出入、公共空間及

綠地之配置及面積。 

 建築設計：空間使用說明、樓地板面積、

建蔽率、容積率、停車空間數量、建築法

規檢討表。 

 工程規劃：興建時程說明(除各階段工程進

度計劃之外，請將建築預審、建造執照、

開工許可、使用執照等建管程序及開始生

產之時程納入)、工地人員機具進出、交通

車輛規劃及管理、施工期程環境影響(交

通、停車、水電需求、污染)及改善策略。 

 水電需求：五年內之用水用電量、電壓規格及

發電設備聯結、用水回收設備、全廠用水排放

率及回收率及製程回收率。 

1.公共設施位置圖。 

2.建物規劃配置圖、平

面圖、立面圖、剖面

圖。 

2.各樓層平面圖。  

3.興建時程應以甘特圖

呈現。 

4.其它配合報告書內容

之必要文件。 

 

 

(下頁續)  

附件三 

 

附件 3-申請書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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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件名稱 內容項目 應附必要文件 

六、 

環境與勞工

安全管理計

畫 

 污染防治計畫：包括製程說明、主要原物

料及下列污染物產生量及處理說明： 

1.水污染部分：含製程廢水及生活污水之

排放水量、污染物種類及濃度、前處理

設施說明。 

2.空氣污染部分：含排放空氣污染物種類

及數量、防制設備。 

3.廢棄物部分：含一般、有害事業廢棄物

及生活垃圾之產出量、清除處理方式。 

4.噪音部分：環境音量值及防制措施。 

5.毒化物部分：使用毒化種類及數量。 

6.土壤及地下水部份：檢測工作。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制度 

1.建廠階段：工程概要(工程費、主要分項

工程、構造種類、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

之檢核等)、工程安全衛生管理費用之編

列與執行方式、營造廠商之評選方式及

承諾告知事項(法令規定、園區特殊規範

事項)、公司緊急聯絡窗口之設置 

2.開工營運階段：甲、乙、丙類危險性工

作場所及使用危險性機械設備之檢核、 

開工檢查計畫期程、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政策、組織人員等) 

配合報告書內容之必要

文件。 

七、 

財務計畫 

 成本分析：包括土地及地上物拆遷費概

算、工程費概算。 

 財務規劃：資金來源及籌措、營運收入與支出

預算。 

 財務試算：未來五年預估營運投資報酬率、本

益比、未來20年現金流量表。 

配合報告書內容之必要

文件。 

註：權責單

位得自行規

定書 

1.權責單位得依公共設施內涵，修正調

整上開書件之內容項目及必要文件。 

2.或得規定申請者應提出之其它書件。 

 

二、格式說明： 

(一)格式：A4直式中文(必要之專有名詞得採外文)，必要之圖說資

料得採 A3編寫。 

(二)提送份數：除申請書正本 1 式 1份外，餘分項編冊印製 1式○○
份(每份均裝訂申請書及其附件影本)，及全部申請書件之電子檔

案(PDF)1份，封裝後於受理期限內送本局。 

附件 3-申請書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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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獎勵投資辦理臺南園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申請書格式(111.9 版) 
申請辦理 

公共設施名稱 
 

申 

請 

者 

法人名稱  資本額  

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 
 連絡電話  

通訊地址  

代

表

人 

姓名  身分證號碼  

出生日期  連絡電話  

戶籍地  

通訊處  

申請投資土地 

合計基地面積 平方公尺 

區 段 地號 土地面積（m2） 

    

    

    

    

具備資格(得複選) 

(請檢具證明文件) 

□園區事業資格。   
□其它(如公共設施事業特許資格，或其它特殊要求等，由權責單位訂定)。  

(除本申請書外) 

檢具文件(分冊印製，

1式○○份) 

 投資申請摘要說明。 

 公司概況。 

 營運計畫。 

 興建(工程)計畫。 

 環境與勞工管理計畫。 

 財務計畫。 

 其它規定文件。(由權責單位訂定)。 

聲明事項 
申請者所繳交之申請書件保證無訛，證明文件影本均與正本相符，如有偽造、變造，應負
一切損害賠償及法律責任。 

此致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申請者：               （簽章） 

代表人：               （簽章）  

附件三-1 
 

附件 3-1-申請書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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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獎勵投資辦理臺南園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承諾書範本(111.9 版) 

  本廠商                   參與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

園區管理局辦理獎勵投資興建「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科學園

區部分)都市計畫」○○用地○○公共設施之投資興辦營運申請計畫，

業經貴局評選，獲得優先議約權。 

本廠商除已充分瞭解相關之法令規定，並願確實遵行外，另承諾以下

事項： 

一、 同意依評選會議決議事項，修正投資計畫書圖，並納入爾後履

約執行事項辦理。 

二、 應於 OO 年 OO 月 OO 日前具備入區條件(包括取得園區事業資

格及該公共設施目的事業核准設立文件)。倘屆期未能取得，願

放棄本案優先議約權利，且不得向貴局要求任何賠償。 

本承諾書附件：本案評選會議紀錄及其有關附件。 

               

立書人 

                  申請者(廠商)：       （簽章） 

 

負責人／法定代表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附件 4-承諾書範本 

 


